
宝清县老道山矿业有限公司

建筑用玄武岩矿开采方案评审意见书

宝清县自然资源局于2026年5月6在双鸭山组织专家，依据《黑龙

江省矿产资源开采方案临时编制指南(非油气矿产)》和《黑龙江省资

源厅出让登记矿种矿产资 源开采方案临时审查指南(非油气矿产)》,

对宝清县老道山矿业有限公司提交、哈尔滨德义智矿业咨询有限公司

编制的《宝清县老道山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用玄武岩矿开采方案》(以

下简称《开采方案》)进行了会审，县自然资源局、采矿权人、编制

单位代表参加了评审会议。评审专家在阅读方案、查阅有关图纸资料

、听取介绍、质疑和讨论的基础上对方案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编制

单位按照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经专家组复核，形成审查意见如下：

一、方案编写能力审查

开采方案编制单位为哈尔滨德义智矿业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单位

营业执照统一代码为91230110672101760Q，营业范 围包含矿山技术

咨询、水文地质勘察、土地管理服务等。项目负责人姜艾昱，具有采

矿专业工程师职称，参与编制人员有采矿专业、地质专业、水文地质

专业人员。该项目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均具有该矿开采方案的编制能

力。

二、开采储量确定的合理性审查

《开采方案》依据的《黑龙江省宝清县老道山矿业有限公司（矿

区范围调整后）建筑用玄武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23年11月2

日通过专家评审，2023年11月13日取得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

（宝自然资储备函字〔2023〕001号）。地质工作达到勘探程度，可

以作为编制开采方案的依据。



截止2025年12月31日，核实范围内累计查明资源量为893.39万立

方米，核实范围内动用资源量为267.06万立方米，核实范围内保有资

源量626.33万立方米，本次设计利用资源量554.70万立方米,设计可

采储量275.06万立方米。资源储量利用合理，符合国家关于矿产资源

开采限制、禁止要求等准入条件。

三、开采区域审查

《开采方案》设计的开采区域合理，本次拟申请采矿范围包含剥

离范围，在储量核实范围之内，也在现有采矿权范围内。

开采区域设置符合《宝清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

），本开采方案申请的开采区域范围内，无矿业权重叠或权属争议。

矿区周边300米范围内无其他矿权及生产生活设施。

四、矿产资源开采与综合利用审查

《开采方案》开采矿种的设定合理，与经评审备案的矿产资源储

量报告确定的开采矿产一致。

《开采方案》设计根据矿区范围资源储量、矿体赋存条件、采矿

工艺和市场需求等因素，根据现采矿许可证矿山露天生产规模为 50

万立方米/年，估算剩余服务年限4.6年。

开采方式依据矿体赋存状况和地质地形条件以及矿山现状，确定

采用露天开采方式；依据地质条件和开采技术，确定的露天采矿方法

为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矿山露天开采回采率95%，满足《矿产资源

“三率”指标要求第14部分：饰面石材和建筑用石料矿产》（DZ/T

0462.14-2024 ）要求。总体开采技术先进可行，资源利用合理。

五、矿山用地情况审查

开采区域范围主要用地现状为采矿用地和林地等，不与国家确定

的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Ⅰ级和Ⅱ级保护林地

、天然林保护重点区域、基本草原、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



世界自然（自然与文化）遗产地、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重叠。

六、说明与建议

《开采方案》设计的各工艺技术和生产方案受诸多因素影响，当

影响因素发生变化后，应及时设计调整相应方案并按规定进行报批。

本方案仅作为《宝清县老道山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初步设计》和《宝清

县老道山矿业有限公司安全设施设计》评审的前置手续，不作为矿权

范围变更使用。

七、审查结论

评审专家组经过讨论认为，本矿的开采方案编制内容符合《黑龙

江省矿产资源开采方案临时编制指南(非油气矿产)》要求，已按照专

家意见修改完善并经专家组复核认定，同意通过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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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清县老道山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用玄武岩矿开采方案评审意见书》

评审专家组人员名单

评审专家组 职称 工作单位 专 业 签 字 时间

组长 高青海 副高 双鸭山市自然资源空间技术服务中心 地 质

成员 门忠良 副高 双鸭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地质测量部 采矿工程

成员 李志坚 副高 双鸭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地质测量部 地 质

成员 孟庆发 副高 黑龙江省第十地质勘查院 水工环

成员 程予广 副高 黑龙江省第十地质勘查院 测绘工程


